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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 昌 市 教 育 局
宜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文件

宜教办发〔2019〕4 号

市教育局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关于举办 2019 年全市中等职业教育

学生职业技能（才艺）大赛的通知

各县市区教育局、人社局、各中等职业学校、技工院校、有关高

职院校：

现将2019年全市中等职业教育学生职业技能（才艺）大赛

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项目设置、竞赛时间及赛场安排

年全市中等职业教育学生职业技能 大赛设（才艺） 152019

个大类41个项目（其中学生技能项目35个，学生才艺项目6个）,

分 个赛场举行。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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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

次
竞 赛 项 目 类 别 竞赛时间 承办单位

1

1.导游（5 人）
旅游服务类 学生技能

4 月 15 日

至 16 日

秭归县

职教中心
2.酒店服务（5 人）

3.舞蹈表演（团体，每组 5

至 10 人，1组）
才艺展示类 学生才艺

2

4.焊接技术（2人） 加工制造类

学生技能
4 月 18 日

至 19 日

枝江市

职教中心

5.会计技能（8 人） 财经商贸类

6.办公软件综合应用（4 人）

信息技术类7. 电子电路装调与应用（4

人）

3

8.动画片制作（4 人） 信息技术类

学生技能
4 月 22 日

至 23 日

当阳市

职教中心

9.电子商务（团体，每组 4
人，1 组）

财经商贸类

10.无人机操控技能（3 人） 加工制造类

11.服装设计与工艺（8 人） 文化艺术类

12.护理技能（6人） 医药卫生类

4

13.中华茶艺（2 人） 旅游服务类
学生技能

4 月 25 日

至 26 日

远安县

职教中心
14.果蔬嫁接（6人） 农林牧渔类

15.礼仪展示（团体，每组 5

至 8 人，1组）
才艺展示类 学生才艺

5
16.手工扁形绿茶（5 人）

农林牧渔类 学生技能
五峰县

职教中心17.手工卷曲形绿茶（5 人）

6 18.工业分析与检验(6 人) 石油化工类 学生技能
兴山县

职教中心

7
19.单片机控制装置安装与

调试（2 人）
信息技术类 学生技能

宜都市

职教中心

8

20.机械加工（4 人）

加工制造类

学生技能
4 月 29 日

至 30 日

宜昌市机电

工程学校

21.机器人应用技术（5 人）

22.3D建模与打印技术（5

人）

23.机电一体化设备组装与

调试（团体，每组2人1组）
加工制造类

24.数控综合（团体，每组

3 人，1组）
加工制造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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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.汽车维修（团体，每组

2 人，3 组）
交通运输类

9

26.工程测量（团体，每组

4 人，3 组）
资源环境类

学生技能

5月 5 日

至6 日

宜昌市

三峡中专

27.中餐热菜（6 人）
轻纺食品类

28.中餐面点（6 人）

29. 模特服装表演（3 人） 文化艺术类

30.主题演讲（3 人）

才艺展示类 学生才艺
31.书法（5 人）

32.美术（5 人）

33.歌唱（3 人）

34.男子篮球（团体） 体育健身类 学生技能

10

35.企业网络搭建及应用

（团体，每组 2 人，1 组）

信息技术类
学生技能

5月 8 日

至 9日

长阳县

职教中心

36. 网络布线（团体，每组

3 人，1 组）

37.网络空间安全（团体，

每组 2 人，1组）

38.学前教育技能（5 人） 教育类

11

39.小发明小创造（3 项）

创新创业

创意类
学生技能

5月 30日

至 31 日

秭归县

职教中心
40.创意设计（3 项）

41.创业计划（团体，每组
1 至 3人，2 组）

各赛项竞赛实施方案由市职教研究室随后印发。

二、参赛对象和报名要求

参赛选手必须为全日制在籍在校中等职业学历教育（含技

工教育）学生，其中已获得省、市往届技能大赛一等奖的选手

不参加原项目比赛。

凡开设有竞赛项目所涉及专业的学校，必须组队参加相应

项目的竞赛，不得弃权或不足额参赛。市教育局将加大对学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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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赛率的考核，大赛结束后对各校参赛率情况予以通报。每个

较大规模的专场各校须指派一名校级领导担任领队。

请各校于 3 月 10日前将全部中职在籍学生（含技工院校）

信息上传“宜昌市职业教育教科研活动平台”。并于 4 月 1 日前

在该平台完成大赛报名工作。各校在上报指导教师信息时，个

人项目机械加工、数控综合、酒店服务、学前教育技能、会计

技术项目每名选手可报 2 名指导教师，其他项目每名选手限报 1

名指导教师，团体项目每组限报 2 名指导教师，所有项目每项

目指导教师总人数不超过 3 人。

三、奖项设置

3 所以上学校参赛项目按参赛总人（队）数 10%、20%、40%

设一、二、三等奖，3 所及 3 所以下学校参赛项目按参赛总人（队）

数 10%、15%、25%设一、二、三等奖。对一等奖获得者指导教师

颁发优秀指导教师证书。

大赛结束后将对学校按参赛率、获奖率进行积分管理，参

赛率占 50%（参赛项目数与应参赛赛项目数之比），获奖率占 50%

（获奖积分与总分数积分的比值），按获奖选手累计总积分，一

二三等奖分别积30、20、10 分。超过 4人的才艺展示团体项目，

在赛后进行获奖统计时以 3 人统计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1.请各校严格按照规定时间和相关要求，做好宜昌市职业教

育教科研活动平台网上学生信息上传和报名工作。在组织竞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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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参加竞赛时，各校要严格遵守竞赛规程和竞赛纪律，确保各项

竞赛顺利进行。

2.选手参赛证由承办学校按照统一制式印制。各承办学校于

4 月 5 日前将《竞赛秩序册》报市职教研究室，统一印制后分发

使用。

3.加强安全教育与防范。所有工科类项目均应制定安全操

作规程与安全事故预案。各代表队须为每位参赛选手办理比赛

期间的意外伤害险。

其他未尽事宜另行通知。

宜昌市教育局

2019 年 2 月 28 日

宜
昌

教

育
局

市
宜昌市人力资源

和社会保障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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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2019 年宜昌市中职学生技能大赛

参赛证模板

注：学校、专业须填写全称，项目类别和参赛项目以文件为准。

2019 年宜昌市中等职业教育

职业技能大赛

参 赛 证

姓 名：

性 别：

学 校：

专 业：

学籍号：

身份证号：

项目类别：

参赛项目：

照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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